
一、昭和案案情簡介

2010 年 2 月 7 日，江蘇天一昭和陶瓷有限公司（簡稱江蘇

昭和公司）針對練愛民擁有的名稱爲“杯（4932）”1等四項的外

觀設計專利權，向國家知識産權局專利複審委員會提出無效宣

告請求，理由爲涉案專利與日本昭和製陶株式會社和桑高美國

有限公司共有的“NOVA”系列製品在美國享有的著作權相衝

突，不符合《專利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

《專利審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三章第 3.2 節中規定：“以授

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與他人在申請日以前已經取得的合法權

利相衝突爲理由請求宣告外觀設計專利權無效，但請求人不能

證明是在先權利人或者利害關係人的，其無效宣告請求不予受

理。其中利害關係人是指有權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就侵犯在先

權利的糾紛向人民法院起訴或者請求相關行政管理部門處理

的人”。專利複審委員會認爲，“請求人非在先權利的權利人，

也没有證據表明請求人爲在先權利的利害關係人，因此請求人

不具備以本專利與在先權利相衝突爲理由提出無效宣告請求

的資格”。遂做出第 19017 號審查决定，維持涉案專利有效。

請求人江蘇昭和公司不服上述决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認爲其有資格提出無效宣告請求。該法

院經審理後認爲：《專利法》以及《專利法實施細則》並没有限制

依據在先權利提出無效宣告請求人的資格。但《審查指南》却

對無效宣告請求人的資格進行了限制。在《審查指南》作爲部

門規章與法律法規的規定不一致的情况下，應當適用法律法規

的規定，不應限制無效宣告請求人資格。據此，該法院撤銷了

被訴决定。專利複審委員會不服一審判决，提出上訴。北京市

高級人民法院維持了一審判决 2。

二、關於專利無效程序請求人

主體資格的法律分析

是否對專利無效程序請求人的主體資格進行限制，關乎到

專利無效程序的性質和設立專利無效程序的立法目的，本文下

面就從專利無效程序的性質、專利無效程序的理由是否有絶對

理由與相對理由之分，以及如何正確理解《專利法》第四十五條

與《專利法》第二十三條第三款規定的關係加以討論。

1、專利無效程序的性質

縱觀世界各國的專利審查，都是以書面形式審查爲主。我

國專利法規定，對發明專利申請進行實質審查，而對於實用新

型和外觀設計專利申請，只進行初步審查。無論是進行實質審

查和初步審查，任何國家的專利局都不能保证所授予專利權都

能百分之百地符合專利法的規定，都有可能將不符合專利法授

權條件的申請予以授權。但由於專利權的“排他性”，使其具有

“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特點，任何社會公衆負有“未經專利權

人許可不得實施其專利”的義務。爲了給予社會公衆對不當授

權專利的救濟，世界各國的專利法，無一例外規定了專利無效

程序。理論上認爲專利無效程序是一種行政程序，但是其主要

是由於第三人與專利權人發生了糾紛之後才啓動專利無效程

序。然而，究其本質，應源於專利檢索的不可窮盡性，以及專利

技術方案所涉及領域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使得世界各國的專利

淺談專利無效的“相對理由”及
請求人主體資格限制
—以昭和外觀設計無效案爲研究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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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都不能絶對保证審查結論的正確，爲了維護公衆的利益，設

置了專利無效程序。對此，審查指南認爲：“無效宣告程序是專

利公告授權後依當事人請求而啓動的、通常爲雙方當事人參加

的程序”。其中的“雙方當事人”，是指請求人和專利權人，審理

專利無效請求的行政機關改爲專利複審委員會，由其居中裁

判。

由於我國專利法中並没有賦予專利局可以依職權主動撤

銷其授權不當專利的權力，故就只能依賴於社會公衆啓動專利

無效程序來挑戰授權專利的效力，以期阻却不當授權專利的

“排他性”對不特定公衆的限制。

2、專利無效程序的理由是否有絶對理由與相對理由之區

分？

所謂無效宣告請求的理由，我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六十

五條第二款規定：“是指被授予專利的發明創造不符合專利法

第二條、第二十條第一款、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六

條第三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條第二款、第三十三條或者本細則

第二十條第二款、第四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或者屬於專利法

第五條、第二十五條的規定，或者依照專利法第九條規定不能

取得專利權”。其中，《專利法》第二條是關於三種類型專利的

定義性規定；《專利法》第五條、第二十五條是關於不授予專利

權的規定；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六條第三款、第四

款是關於專利授權實質條件的規定，其餘的規定也是授權的本

質要求。如果不滿足上述的任一條規定，都屬於專利的無效理

由 3。傳統的專利法原理中，上述無效理由可以分爲兩大類，第

一類是無需外部證據的理由，例如關於《專利法》第五條、第二

十五條，《專利法》第二條的理由；第二類是需要通過外來證據

證明的無效理由，例如關於《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

規定的“絶對新穎性”理由。即便是第二類理由，其中的“外來

證據”也不限制其證據來源，即，無論任何人，只要以這些理由

出發，通過證據或者分析説理，都可能達到證明專利無效的目

的。故這些無效理由都屬於絶對理由。值得指出的是，作爲知

識産權法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員——商標法，則嚴格區分了商標

無效（或駁回）的絶對理由和相對理由，例如現行《商標法》第十

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的規定，就屬於商標無效（或

駁回）的絶對理由；而《商標法》第三十條關於“同他人在同一種

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已經註册的或者初步審定的商標相同或

者近似的”規定，就屬於相對理由，這是因爲其中的“他人”，可

以通過某些法律程序使之轉變成“自己”，從而可以規避該條的

駁回理由。

綜上，在專利法的概念體系中，原本並不存在相對理由的

概念，故無須將無效理由稱之爲“絶對理由”。

3、如何正確理解《專利法》第四十五條與《專利法》第二十

三條第三款規定的關係

要討論專利無效請求人的主體資格問題，首先要從正確理

解《專利法》第四十五條關於“任何單位或者個人認爲該專利權

的授予不符合本法有關規定的，可以請求專利複審委員會宣告

該專利權無效”的規定。表面上看，該條規定的請求人是“任何

單位或者個人”，似乎對請求人主體採取“不限制主義”，但細究

起來，這種“不限制主義”還是應該理解爲相對的“不限制主

義”。“例如，國家知識産權局的在職工作人員、複審委員會的在

職工作人員，甚至這些機關的工勤人員，都應該從法律上明確

規定不具備請求人主體資格。這是因爲，這些‘個人’從事的工

作本身就與專利審查直接或間接相關，他們的本職工作很可能

就涉及到一個專利的‘生’或‘死’。如果不將這些‘個人’排除

在外，則會極大地貶損專利制度的公信力。4”同理，專利代理

機構以及專利代理行業的從業人員（不限於專利代理人），也應

限制其不得作爲無效程序的請求人。專利代理機構與專利審

批機關共同構成了實施專利制度的物質基礎。本質上，專利代

理機構是一個中立的服務機構，爲當事人排憂解難是其立命之

本，雖然專利代理機構可以受當事人委托從事專利申請或專利

無效的代理業務，其工作宗旨就是爲當事人服務，但其與當事

人的關係屬於民法中的代理法律關係，其代理行爲所産生的法

律後果由當事人自己承擔，因此，專利代理機構或者其從業人

員不能等同於一般意義上的當事人。如果允許其作爲請求人

親自“披掛上陣”，容易給社會公衆帶來嚴重的誤解，認爲專利

代理機構利用職務上所具有的“信息優勢”便利，損壞專利權人

的利益，從而間接地損害專利法的權威與公正性。由此可見，

要求專利代理機構以及從業人員不得以自己的名義申請專利

或提出無效宣告請求，實際上是有助於提昇行業的信譽和健康

發展，也是專利代理行業應具備的起碼的自律與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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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專利法》第四十五條作爲專利無效程序的一般性規

定，並非嚴格的“不限制主義”。其中的“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並

非是絶對的，至少應將與專利法有關的從業人員排除在外。

對於《專利法》第二十三條第三款關於“不得與他人在申請

日以前已經取得的合法權利相衝突”的規定，從法理上分析，其

屬於特殊性規定。《專利法》第四十五條是專利法體系中的必要

條款，其規定對應着專利無效的絶對理由，所以“任何單位或者

個人”都可以作爲請求人主體，整個無效理由的體系是和諧

的。而《專利法》第二十三條第三款是在 2001 年專利法第二次

修改時增加的規定，其中的“他人”已經表明，如果該“他人”不

去主張在先權利，則没有必要考慮是否構成“權利衝突”問題。

故該規定屬於相對理由。正是由於該條款被納入專利法中，使

得原來由“絶對理由”一統天下的無效理由體系中，出現了“相

對理由”這個“不速之客”。按照“特殊規定優於一般規定的”原

則，在以《專利法》第二十三條第三款作爲無效請求理由時，將

請求人的主體資格限於“在先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更符合該

條款本身的立法本意，也有利於專利法體系中各個條款之間保

持和諧關係。

三、昭和案導致的法律困境及解决路徑

從個案角度，專利複審委員會爲執行法院判决，已經重新

作出審查决定。但毋庸諱言，昭和案中法院關於《專利法》第四

十五條的解讀是值得商榷的，關鍵在於其僅僅是從字面上去解

讀“任何單位或者個人”的含義，根本没有考慮《專利法》第二十

三條第三款的規定屬於相對的無效理由。如果按照法院判决

的解釋對請求人主體不加以限制，則專利複審委員會在案件審

理中，無法查明誰擁有“在先權利”以及“在先權利人”是否主張

其“在先權利”，即，是否存在“權利衝突”。因此，昭和案對專利

法體系和諧的衝擊不可小覷。

從深層次上分析，昭和案的争議在於立法層面上的立法技

術不成熟所導致的，“權利衝突”本身是一個侵權行爲的事實判

斷問題，本應留給民事訴訟程序解决，而立法機關却錯將其作

爲專利法中的授權要件予以規制 5。在第二次專利法修改時，

《專利法》第二十三條只有一款，即“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應

當同申請日以前在國内外出版物上公開發表過或者國内公開

使用過的外觀設計不相同和不相近似，並不得與他人在先取得

的合法權利相衝突”。其中的“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應當同

申請日以前在國内外出版物上公開發表過或者國内公開使用

過的外觀設計不相同和不相近似”屬於絶對的授權要件（絶對

理由），而“並不得與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權利相衝突”則屬於

相對理由。將絶對理由與相對理由“同處一室”，而無效的法定

理由又無法將其拆分，折射出立法的倉促與不嚴謹。好在

2008 年專利法第三次修改時，將原《專利法》第二十三條改爲

三款，其中的“並不得與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權利相衝突”獨立

成爲《專利法》第二十三條第三款，部分解决了絶對理由與相對

理由的區分。但在《專利法實施細則》第六十五條中，却没有細

分絶對理由與相對理由，也就無法具體對請求以《專利法》第二

十三條第三款作爲無效理由的請求人做具體限定。但在《專利

法實施細則》第四十四條的駁回理由規定中，只將《專利法》第

二十三條第一款列入其中，不過，這還是因爲外觀設計專利申

請只進行初步審查所必然要求的做法，並非已經達到了有必要

區分絶對理由與相對理由的認識高度。

在無法改變立法現實 6的情况下，如果能正確理解《專利

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以及正確處理該條與《專利法》第二十三

條第三款規定之間的關係，尚能將出現的體系上的不和諧控制

在一定的範圍内。具體的進路是，藉助專利法第四次修改的契

機，仿照商標法 7的規定，明確將以《專利法》第二十三條第三款

作爲無效理由的請求人主體限制爲“在先權利人及其利害關係

人”，這也體現了在無效請求人主體資格問題上，將無效請求的

“絶對理由”和“相對理由”加以區别對待。具體做法是，在《專

利法》第四十五條中，加上“除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三款規定以

外”的字樣，同時在專利法實施細則中，明確規定“以不符合專

利法第二十三條第三款的規定爲理由請求宣告外觀設計專利

權無效，但是請求人未提交其爲在先權利人或者利害關係人證

明的，專利複審委員會不予受理”。

四、結語

本文通過昭和案討論了專利無效理由已經由原來的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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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改爲絶對理由與相對理由“混搭”的立法現實下，仿照商標

法的相關規定，專利無效請求人的主體資格也必須因應上述變

化而加以區分。即以不符合《專利法》第二十三條第三款的規

定爲理由請求宣告外觀設計專利權無效的，請求人的主體限制

爲“在先權利人或者利害關係人”。本文認爲，“知識産權權利

衝突”問題屬於侵權的事實認定問題，不應與知識産權授權標

準相混淆。昭和案在事實上已經對專利制度的體系和諧造成

不必要的衝擊，在無法改變立法現實的前提下，應藉助專利法

第四次修改的契機，在制度層面上明確規定對以相對理由作爲

無效理由的請求人主體資格加以限制。■
1 該無效宣告請求涉及國家知識産權局於2007年01月17日授權公

告的200630080703.6號外觀設計專利，使用該外觀設計的産品名稱

爲“杯(4932)”，申請日是2006年02月15日，專利權人是練愛民。

2 參見（2013）一中知行初字第40、41、42、44號行政判决，（2014）高行

終字第30、31、36、37號行政判决。

3 根據我國專利法的規定，專利無效理由一定也是專利駁回理由，但

專利駁回理由中，有個别的理由不屬於專利無效理由。例如，關於

單一性的規定，只是《專利法實施細則》第五十三條規定的駁回理

由，而没有列入第六十五條第二款的專利無效理由中。

4 劉國偉：“關於專利無效程序請求人主體資格若干問題的思考”，載

《專利法研究2007》，P268，知識産權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

5 在知識産權法體系中，侵權判定要件與授權要件是兩種性質不同

的判斷方法，不得混爲一談。例如，專利法中存在着“基本專利”與

“改進專利”之分，實施“改進專利”時，難免會侵犯“基本專利”，但

“改進專利”由於對“基本專利”做了實質性的改進，仍可以獲得專利

授權。兩者之間的“衝突”，可以通過“交叉許可”方式得以解决，而

不必在授權條件中予以考慮。

6 2001年我國專利法第二次修改是爲了配合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而進行的，同時，我國商標法也進行了第二次修改，修改後

的《商標法》第九條第一款規定：“申請註册的商標，應當有顯著特

徵，便於識别，並不得與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權利相衝突”。 該規定

同樣存在將商標註册條件與侵權判定條件相提並論的問題。筆者

預計，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内，難以將此規定從專利法及商標法中剔

除。

7 例如，對於異議程序的主體資格問題，現行《商標法》第三十三條規

定：“對初步審定公告的商標，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内，在先權利人、

利害關係人認爲違反本法第十三條第二款和第三款、第十五條、第

十六條第一款、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規定的，或者任

何人認爲違反本法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規定的，可以向商標

局提出異議。公告期滿無異議的，予以核准註册，發給商標註册证，

並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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